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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同科研中心实验室安全承诺书

协同科研中心实验室是进行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，协同科研中

心实验室的安全、规范运行对保证科研工作的稳步进行，对维护学校的安全和

稳定均具有重要意义。国家在关于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和部署

中均强调，高校要把安全摆在各项相关工作的首位，把实验室安全作为不可逾

越的红线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弘扬生命至上、安全第一的思想，坚决克

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，切实解决实验室安全薄弱环节和突出矛盾，掌握防范、

化解、遏制实验室安全风险的主动权。为切实贯彻落实国家、上海市、学校对

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的指导精神和要求，结合协同科研中心（以下简称：中心）

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此承诺书，要求所有中心实验人员应遵守：

一、中心实验室坚持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的基本指导思想，遵循“谁

使用，谁负责；谁在岗，谁负责；谁指导，谁负责”的基本原则。

二、实验室人员应严格遵守国家、学校、中心、实验室各级管理规定，认

真履行各自职责。

三、遵守实验室门禁管理要求，依程序申请开通实验室门禁。学生应通过

中心实验室安全培训和考试合格后，方可获得进入中心实验室资格，研究生可

进一步申请开通相关实验室门禁，本科生则不能开通个人门禁，只能在其导师

或带教老师陪同下进入和开展实验。

四、已取得中心实验室使用权限的人员，门禁卡不得转借他人使用，应严

格遵守“一人一卡”，否则取消使用中心实验室的资格。

五、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私用、转借、挪动、带离实验室任何物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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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实验室人员应遵守相关实验室管理规定，按要求如实填写实验室台账、

出入记录、物品使用、安全记录等相关材料。

七、实验人员进入实验室前，应掌握所需实验药品、材料、设备的性能、

危险特性、急救措施，方可进行实验操作。

八、导师或带教老师在其所指导的学生开展实验前，应负责带领所指导的

学生熟悉实验室场地、设备、危险源和注意事项，带领学生学习了解各项实验

室管理规章，掌握学生每次实验工作内容，并告知学生实验中可能的危险和注

意事项，按照规定对学生实验进行指导和监督。由于导师或带教老师未尽到指

导和管理职责，而造成所指导学生在中心实验室期间发生实验事故，导师或带

教老师应当承担主要责任。

九、实验人员在开始实验操作前应检查所配置的耗材是否满足实验需求，

设备仪器是否正常运行，确保无安全隐患；整个实验过程中，要爱惜实验室物

品，节约使用耗材和能源，节约用水、用电、用纸。要确保实验室仪器设备摆

放整齐、有序、完好，如有沾污、用后必须清理，如有损坏，应及时通知实验

室负责人。实验结束后应清点所有实验物品，物归原位，及时清理实验产生的

废旧物品，不得堆放与实验室工作无关的物品，保证安全通道畅通，严格做到

三查(查电路、查仪器设备、查试剂存放)、四防(防火、防爆、防盗、防事故)、

五关（关门、关窗、关水、关电、关气）。实验后如耗材缺乏或即将用尽，应

及时通知设备管理人员或实验室负责人，提醒其购买或补充耗材。

十、所有实验中的药品、试剂、实验材料必须贴标签、必须注明持有人姓

名、品名、浓度、配置日期或到期日期，如有其他特殊注意事项，必须在标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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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注明。如以上物品没有标签或标签信息不全，实验室负责人有权对其及时处

理。

十一、实验人员应严格执行对易燃易爆、剧毒、放射性、强腐蚀性等危化

品的使用和管理规定。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有关法规精神，

遵守学校和中心实验室相关文件规定，随领随用，安全管理。废弃物应及时妥

善处理，不能随意丢弃。

十二、任何化学试剂瓶和玻璃器皿不准随便乱扔、乱放、乱倒，必须集中

统一处理。

十三、实验室人员应在离开实验室时检查确认，如果是最后离开实验室的

人员，必须在离开之前检查门窗是否关好、锁好，确保关闭水、电（少数必须

长期通电的设备除外）、气开关，按照规定做好安全记录，方可离开实验室，

如发现异常，应立即通知实验室负责人。

十四、严格执行《上海健康医学院特种设备管理办法》，压力容器等特种

设备使用管理人员必须持证上岗。对各种罐装易燃易爆气体、助燃气体、惰性

气体、有毒气体要妥善保管，分开存贮；更换或充气时要轻拿、轻放，防止碰

撞、拖拉和倾倒；要严格执行操作规程。

十五、严禁超负荷用电，未经用电管理部门允许，严禁非电工人员乱接、

乱拉电线和随意在线路上增加用电设备，电源、电闸下禁止摆放易燃物品，防

止电源打火引起火灾，出现问题要及时关掉电源，并通知实验室负责人。

十六、实验室人员应作好防火工作，预防和及时发现清除火灾隐患，保管

好实验室防火设备和器材，掌握灭火器使用要求和操作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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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、本承诺书一经签订，立即生效，签署人应遵守以上承诺。对违反中

心实验室规章和相关条例的用户，协同科研中心将根据违规情节轻重及违规后

果严重程度，对违规者按照学校相关规定进行处罚，并根据违规影响和后果情

况停止违规者一定时期或永久性的中心实验室门禁或/和设备使用权限，造成实

验室损失的追究责任人相应赔偿责任。未履行法定职责和承诺内容，造成严重

后果的，实验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十八、本责任书一式叁份，实验人员、协同科研中心、科技处各持壹份。

请各位师生仔细阅读以上内容，并作出如下承诺：

我已经认真学习了《关于印发<上海健康医学院协同科研中心实验室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沪健医科技〔2019〕2 号）及《上海健康医学院实验室

安全培训讲座》内容，熟悉实验室各项管理制度和要求。本人承诺将严格遵守

实验室各项安全制度和操作规程，并不断加强以上两项内容中未涉及的安全知

识的学习，掌握正确的安全防护措施。如因自己违反规定发生安全事故，造成

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，我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承诺人所属平台 / 团队：

学号（工号）：

身份证号：

承诺人签字：

导师/带教老师签字：

平台/团队负责人签字：

日 期： 年 月 日


